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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nzhou Daily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滨城区金岳陶瓷店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1602600329618，声明作废。

张光堂拖拉机驾驶证丢失，档
案 编 号 ：371602005079，声 明
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路军鞋店开户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0002077901，声明作废。

滨州市鲁滨商贸总公司开户许
可 证 正 本 丢 失 ，核 准 号 ：
J4660000090703，声明作废。

王峰丢失滨州市金河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开具的装修保证金收据1
张，票号：3378892，声明作废。

滨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艳明

商行营业执照正本丢失，注册号：
371604600014699，声明作废。

滨州市百轩商贸有限公司公章
丢失，编码：3723010075810，声明
作废。

滨州市百轩商贸有限公司于勇
超法人章丢失，声明作废。

滨城区增赫建材批发部税务登
记 证 副 本 丢 失 ，税 号 ：
13098419811008215001，声 明
作废。

尹焕新丢失与滨州市弘大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2017年5月18日
签订的明日星城车库号：3-2-08西
手写合同，声明作废。

尹焕新丢失滨州市弘大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
票（发票联）1 张，发票代码：
3700162350， 发 票 号 码 ：

08330879，特此声明。
滨州市创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正本丢失，核准号：
J4660000959203，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银座家居慕思专
卖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371602600385243，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蔚蓝计算机技术
服务部税务登记证正、副本丢失，税
号：372301198111305128M0，声
明作废。

山东省博兴县攀志环保设备有
限公司丢失山东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 票 联）1 张 ，发 票 代 码 ：
3700161320， 发 票 号 码 ：
06498224，特此声明。

穆连岭特种作业操作证丢失，
证号：T372323197609172119，声
明作废。

惠民县国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7年 10月 20日上午 10时按现状对
以下标的进行公开拍卖：

一、拍卖标的：惠民县国瑞实业有限公司 100%股权。参考
价值约1.06亿元。竞买保证金500万元。本次拍卖标的接受联
合体报名。

1、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惠民县国瑞实业有限公司，成立日期2010年3月6日，个人

独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621552201601E。
经营范围：前置许可经营项目：供热（供热经营许可证有效

期至 2013年 12月 06日）、发电（电力业务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8
年8月4日）、木材收购（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从事生产、经营，超出
有效期限需要重新取得许可证，办理变更登记后，方可从事生
产、经营，否则不得从事生产经营）。一般经营项目：纸、纸制
品、纸浆的生产与销售；管道施工与安装（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
需要专项许可、审批的除外）。（需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生产经
营的，凭许可证和审批文件生产、经营；国家禁止生产、经营的
不得生产、经营）。

2、标的企业的股东结构：张颖持有公司100%股权。

3、标的企业主要资产构成：惠民县国瑞实业有限公司所拥
有的房产（包括房屋建筑物及构筑物，厂房、办公楼、职工宿舍、
沿街房等）；设备（锅炉设备1#UG170/9.8—M型、2#G170/9.8-
M型，磨煤机，化学水处理—含反渗透，阴阳混床等，汽轮发电
机C25-8.83/0.98-Ⅳ等）；土地（土地权证编号为惠国用（2010）
第 288号，用途是工业用地，面积 133333平方米；土地权证编号
为惠国用（2010）第296号，用途是工业用地，面积99562平方米）
等。详见《评估报告》。

二、拍卖方式：根据报名情况及标的现状采用现场或网络
或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拍卖方式。

三、标的展示时间及地点：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
场展示。

四、竞买申请与登记：有意竞买者请于拍卖前将规定数额
的竞买保证金存入以下账户（户名：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开
户行：齐鲁银行济南历城支行，账号：000000726003800003937）
以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交纳后请携带相关证件和竞买保证
金交纳凭证（竞买方名称和交款方名称须一致）于拍卖前联系
我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五、联系方式: 刘经理 18663789909 0531-88815850
网址：www.sdjnpm.com

金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9月25日

寻找弃婴
生父母公告

2010 年
2 月 19 日 ，
在博兴县乔
庄镇宁家村
捡拾一名男

弃婴。身体健康、发
育 正 常 。 请 孩 子 的
亲 生 父 母 或 其 他 监
护 人 持 有 效 证 件 于
2017 年 11 月 25 日前
与 博 兴 县 民 政 局 收
养登记处联系，联系
电话：0543-2260317，
联系地址：博兴县新
城一路 579 号。即日
起 60 日内无人认领
者，将被依法安置。
特此公告

博兴县民政局
2017年9月25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国土资源部《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经惠民县
人民政府批准，惠民县国土资源局决定以网上挂牌方式出让10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二、竞买人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另有规定者外均可参加本次国有建设用地

使用权网上挂牌活动，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三、出让资料获取方式
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见网上挂牌出让文件。竞买申请人可登录惠民县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hmggzyjy.gov.cn）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系统（以下简称网上交易系
统）查看和打印出让文件。

四、竞买申请及竞买保证金缴纳
本次公告所涉及地块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竞买申请人须携带相关有效证件，到惠民县公共资源交

易中心311办公室或滨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信息录入窗口申请办理数字证书后，方可登录网上交易
系统提交申请并参与竞买（已办理过数字证书的竞买人可直接登陆系统使用）。

竞买申请人须在2017年10月25日17时00分前登录网上交易系统提交竞买申请，并按要求足额缴纳
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到账的截止时间为：2017年10月25日17时00分00秒。
五、网上挂牌时间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开始时间为：2017年10月16日09时至2017年10月27日17时（节

假日除外）。
六、确定竞得人的方式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入选人。按照城市规划设计要

求，2017-M037号、2017-M038号两宗土地实行统一开发，2017-M042号、2017-M043号、2017-M044三宗
土地实行统一开发，须由竞买者同时竞买、同时竞得，单独竞得一宗土地的无效。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只对网上挂牌的竞得入选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者确定为竞得人。

七、联系方式
惠民县国土资源局
联系电话：0543—5327005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咨询电话：0543—2130173
数字证书办理电话：0543—2130173、0543-3165927

2017年9月25日

惠民县国土资源局 惠民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公告
惠国土资告字【2017】11号

地块
编号

2017-
M036
2017-
M037
2017-
M038
2017-
M039
2017-
M040
2017-
M041
2017-
M042
2017-
M043
2017-
M044
2017-
M045

土地位置

胡集镇东张村

饽李东路以东、孙
武五路以北

大济路以西、
孙武五路以北

乐安一路以西、孙
武三路以北

220国道以北、陈
大律村庄

魏集镇府前街路
以北、魏集村

魏集镇魏集村

魏集镇魏集村

魏集镇魏集村

姜楼镇朱旺庄村
以南

出让
面积

（M2）

6667

37715

42941

10000

3333

3333

10759

25183

53011

3135.92
1531.08

土地
用途

商业

住宅

住宅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商业

住宅
商业

出让
年限
（年）

40

70

70

40

40

40

40

40

40

70
40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容积率

≥1.2
≤2.0

＞1.0
≤2.0

＞1.0
≤2.0
≥1.2
≤2.0
≥1.2
≤2.0
≥1.2
≤2.0
≥1.2
≤1.3
≥1.2
≤1.3
≥1.2
≤1.3

＞1.0
≤2.8

建筑
密度
（%）

≤45

≤25

≤25

≤45

≤45

≤45

≤45

≤45

≤45

≤25

绿地率
（%）

≥20

≥35

≥35

≥20

≥20

≥20

≥20

≥20

≥20

≥35

增价
幅度
(万元)

5

10

10

10

5

5

5

10

10

5

起始价
（万元）

361

4017

4574

1200

175

165

581

1360

2863

276

竞买
保证金
（万元）

361

4017

4574

1200

175

165

581

1360

2863

276

为维护我市社会秩序、公共秩序和客运市场
秩序良好运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山
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滨州市城区道路管理条例》
等法律法规，特通告如下：

一、集中打击的对象和重点
滨城区、开发区内所有从事非法出租汽车客

运经营以及有其他违法行为的各种机动车、三轮
车、电动汽车等车辆。

二、集中打击时间
2017年9月22日—11月21日
三、整顿办法和要求
（一）凡从事出租汽车客运经营的单位、个人

以及车辆，应当取得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核发的
相应准运证件，并在核准的范围内从事客运经营
活动，严禁无证无照经营。

（二）凡未取得出租汽车客运经营许可从事非
法营运的机动车，一经发现，由交通运输管理部门
依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依法予以处罚。

（三）凡无牌无证的，伪造、变造行驶证件、车
辆号牌的，使用无牌证车辆的，使用伪造、变造的
行驶证件、车辆号牌的，由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依法处理，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

责任。
（四）凡侵占人行道、未在划定泊位停放的各

类三轮车、电动汽车等车辆，由城管执法部门依法
进行查纠。

（五）凡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公
务，或者围堵国家机关，扰乱国家机关正常工作秩
序的，公安机关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理；情节严重构成
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政府和滨州市经济技术开
发区管委会具体负责维护辖区内客运市场秩序和
社会秩序稳定工作，由滨城区政府、开发区管委会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组织相关街道办事处和部
门组成联合执法队伍依法查扣车辆，并按照有关
规定予以处罚。请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参与，举报
各类违法犯罪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取证。

此次专项行动结束后，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
由滨城区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建立工作长效
机制，保持城区道路交通良好秩序。

特此通告。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政府 滨州市经济技术

开发区管委会 滨州市公安局 滨州市交通运输局
滨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2017年9月21日

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政府 滨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滨州市公安局 滨州市交通运输局 滨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

关于严厉打击扰乱客运市场行为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通告

为进一步严格发票开具管理，规范税
收秩序，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防范税收流
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
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规定，滨州市市
区国家税务局决定自通告发布之日起至今
年年底，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未按规定开具
使用发票行为专项整治工作。现将有关事
项通告如下：

一、整治内容
本次专项整治工作的重点是经营者在

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中，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
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开具发票的
行为。具体包括：（一）应当开具而未开具
发票，或者未按照规定的时限、顺序、栏目，
全部联次一次性开具发票，或者未加盖发
票专用章的行为；（二）以其他凭证代替发
票使用的行为；（三）转借、转让、介绍他人
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票防伪专用品
的行为；（四）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
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五）让他人为自
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
（六）介绍他人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
符的发票。

二、整治方式
一是社会共同协作整治。在发票专项

整治工作中，滨州市市区国家税务局将利
用多种宣传方式向社会各界做好发票有关

政策的宣传，广泛告知发票开具要求、真伪
识别方式等，同时鼓励消费者积极索要发
票，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行为进行举报，兑
现举报查处奖励，曝光典型案例，发动社会
力量共同治理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行为。二
是相关纳税人自查自纠。本通告下发后相
关纳税人应当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特别
对涉及到未依法缴纳税款的行为进行自查
自纠。三是重点检查。主管国税机关有针
对性地开展重点检查：1.对消费者举报经
营者未按规定开具发票的行为依法进行查
处；2.结合日常管理情况，对辖区内重点区
域、重点行业以及重点对象未按规定开具
发票的行为依法进行检查。

三、违法处理
（一）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行为，在规

定时间内主动整改、情节轻微的，国税机关
可依法从轻处理。（二）对未按规定开具发
票行为，在规定时间内未进行自查整改的，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
十五条的规定，责令其改正，处1万元以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三）对虚
开发票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
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没收违法所得；
虚开金额在1万元以下的，并处5万元以下
的罚款；虚开金额超过 1万元的，并处 5万
元以上 50万元以下的罚款。（四）对转借、
转让、介绍他人转让发票、发票监制章和发
票防伪专用品以及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私

自印制、伪造、变造、非法取得或者废止的
发票而受让、开具、存放、携带、邮寄、运输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
第三十九条的规定，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
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万元以上50万
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
（五）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发现经营者涉嫌
偷税、逃避追缴欠税、骗税、编制虚假计税
依据以及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少缴
应纳税款等严重涉税违法行为的，国税机
关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
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六）
对未按规定开具发票行为的纳税人，将纳
入纳税信用管理，在年度纳税信用评价时
扣减纳税信用评价指标得分；情节严重的，
依法纳入税收违法“黑名单”。

四、举报受理
消费者在取得发票过程中，遇有经营

者发生本通告所列举的未按规定开具发票
行为，可通过拨打全区国税机关未按规定
开具发票行为专项整治举报受理电话、
12366纳税服务热线、信函等方式向国税机
关进行举报。国税机关将严格为举报人保
密。

专项整治举报受理电话：
0543-8155200
特此通告。

滨州市市区国家税务局
2017年9月25日

滨州市市区国家税务局关于开展
未按规定开具使用发票行为专项整治的通告


